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選班群、轉班群實施要點 
112 年 6 月 20 日行政會報提案修訂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112 年 5 月 1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50691A 號函「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二、 教育部 104 年 1 月 26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04787B 號令修正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貳、 目的： 

一、 秉持學生適性發展原則，增強教師輔導學生選班群知能。 

二、 輔導學生謹慎選班群，以確定掌握未來學習志向。 

三、 明確訂定選班群與轉班群作業流程與分組編班原則與準則。 

四、 提供學生轉班群申請機制，免於學習興趣不符，造成長期學習困擾。 

參、 選班群與轉班群工作與職掌： 

肆、 選班群辦理時程： 

一、 依本校課程規劃及輔導課安排，高一時進行選班群輔導，高二起分流為原則。 

二、 課程諮詢老師、高中輔導中心進行學群／班群介紹，進行各項心理教育測驗

並解釋，並於高一下學期第二次段考前，完成學生選課選班群說明、教師及

家長選課選班群說明會，協助學生選課選班群自我評估。 

三、 教務處註冊組提供「學生選班群意願調查表」（附件一），交由導師發給學生

填寫後送回教務處統計，以作為高二分組編班依據，高一下學期結束前公佈

分組編班結果。編班結果公告後，學生不得再更改班群。 

伍、 選班群後編班原則： 

一、 各班群班級數視當年度選班群人數調整，依學業成績進行 S 型常態編班。 

二、 編班最少人數以 25 人為原則、42 人為上限，同班群中之班級依總人數(實際

加酌減人數)平均分配。 

三、 導師安排由該年段導師協調，選定班群後抽籤決定班級。 

四、 特殊生依其意願選擇班群後，由特教組召開特殊生編班會議進行導師適配。 

 

主責單位 工作項目 實施對象 

輔導處 

高輔中心及 

課程諮詢教師 

學群／班群介紹、各項心理測驗施測及解釋、辦理

學生選班群與選課說明，並協助學生自我評估、辦

理家長說明會、與申請轉班群學生晤談。 

學生 

家長 

教務處註冊組 

學生選班群意願調查作業(教師、學生)、編班作

業、辦理學生轉班群申請（二次）、召開「學生申

請轉班群審查會議」、召開「特殊因素學生轉班群

導會議」。 

教師 

學生 

導師 
提供學生、家長選班群或轉班群相關說明與建議、

與申請轉班群學生晤談。 

學生 

家長 



 

陸、 轉班群申請條件： 

一、 學生若發覺志趣不合或學習適應不良者，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透過課諮老

師、導師及輔導老師諮詢後，得持「轉班群申請單」和「讀書計畫表」(附件

二)於期限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惟同一人只限一次，逾期與缺件不予受理。 

二、 申請期間僅限於高二，高三不得提出申請。 

柒、 轉班群申請時程與作業準則： 

一、 學生申請轉班群應提出適當理由，需繳交申請表與至少 500 字讀書計畫(A4

格式，可繕打或手寫)，內容包含轉班群動機、轉班群後個人讀書計畫、未來

生涯規畫等，並與相關教師晤談，教師了解學生情況與需求後，給予適切建

議並簽註於申請書內。 

二、 教務處收件後召開「學生申請轉班群審查會議」，會議成員包含教務主任、輔

導主任、註冊組長、高中輔導老師、導師，必要時要請任課老師參加 

三、 各班群缺額與詳細申請時間由教務處訂定公佈之，高二期間辦理兩次轉班群

作業後，不得再提出申請。 

四、 轉班群錄取人數，依註冊組公告各班群之缺額為原則，得不足額錄取；若申

請人數超過缺額時，將以德行評量及學科成績高低作為錄取順序之參考，經

「學生申請轉班群審查會議」審議申請名單，陳校長核准後完成轉班群作業。 

五、 學生通過申請後，優先編入該班群總人數(實際加酌減人數)較少之班級，若遇

班級人數相同則召開導師協調會，必要時抽籤決定。轉入班級悉由教務處統

一處理，學生不可自行選擇。 

六、 註冊組於期末前將轉班群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學生，學生於下學期初進入新

班級。 

七、 就學期間，若學生具特殊因素或確有嚴重適應不良者，由家長或監護人主動

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轉班群申請，需持「特殊因素轉班群申請單」（附件三）

並檢附完整相關文件(如輔導資料、就醫證明等)，經高中輔導中心完整輔導過

程並召開「特殊因素學生申請轉班群輔導會議」議決之，會議成員包含校長，

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高中輔導老師、導師、家長代表參加。 

捌、 本要點修正規定，經行政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申請 申請時程 申請條件 申請作業準則 

第一次 
高二上學期 

第二次段考後 

學生發現學習志

趣不合，學習適

應不良者。 

1. 註冊組考量班群人數現況，公

佈各班群缺額。 

2. 學生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提

出申請。 

3. 學生與課諮師、導師及輔導老

師諮詢後，請教師勾選意見並

簽名。 

4. 學生於期限內將「轉班群申請

表」和「讀書計畫表」交至註

冊組。 

5. 註冊組召開「學生申請轉班群

審查會議」審議，並於期末前

以書面通知學生申請結果 

第二次 
高二下學期 

第二次段考後 



附件一、學生選班群意願調查表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學年度高一升高二選班群意願調查表 

 
    恭喜你即將順利完成高一學業，依據「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選班群、

轉班群實施要點」，在升高二前將進行分班群編班，希望同學慎重考慮自己的興趣與能

力，可參考學生性向測驗與興趣測驗結果，並與家長和老師商量後，在下列欲選讀班群

的□中打勾(ˇ)，註冊組將依此意願調查表做分組編班。 

附註：本表遺失經由註冊組再次印製者，需愛校服務三次；逾時未繳者，則不予受理！  

班級  座號  姓名  

學生選擇班群預選表      班群 

決定選讀班群 
□ A班群(數 B)  □ B班群(數 A)  

□ C班群(數 A)  □ D班群(數 A) 

學生簽名：                       家長簽章：                      

說明: 

1. 請同學依學科學習表現、性向測驗、興趣測驗及對各學群與班群的關係謹慎選擇。 

2. 勿使用鉛筆填寫正式文件。勾選項目如有塗改，須請家長簽章，否則退回補正。 

3. 經分班群編班後，學生若發覺自己志趣不合或學習適應不良者，得依註冊組公告時

程向教務處提出轉班群申請，每人僅限申請一次。 

4. 轉班群申請時程與作業準則： 

5. 本表請於    年    月     日中午 12點 30分前由副班長統一收齊，按座號順序整

理後繳回教務處註冊組。 

 

 

申請 轉班群申請時程 
申請條件

（理由） 
申請作業準則 

第一次 
高二上學期 

第二次段考後 
學生發現學

習 志 趣 不

合，學習適

應不良者。 

1. 註冊組考量班群人數現況，公佈

各班群缺額。 

2. 學生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提出

申請。 

3. 學生與課諮師、導師及輔導老師

諮詢後，請教師勾選意見並簽名。 

4. 學生於期限內將「轉班群申請表」

和「讀書計畫表」交至註冊組。 

5. 註冊組召開「學生申請轉班群審

查會議」審議，並於期末前以書

面通知學生申請結果 

第二次 
高二下學期 

第二次段考後 



附件二、學生選班群申請單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學年度轉班群申請單 

 
班級 
座號      年     班     號 姓名  

原就讀

班群 

□ A班群   □ B班群 

□ C班群   □ D班群 

改選讀 

班群 

□ A班群   □ B班群 

□ C班群   □ D班群 

轉班群 

  原因 
 

申請  

學生 

 本人已經詳讀轉班群辦法           

 確認決定選擇轉班群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  

意見 

 本人尊重子女決定      

 本人已詳讀轉班群辦法，同意本子弟轉班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 

課諮 

老師 

意見 

 尊重學生決定   建議學生再多考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課諮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  

意見 

 尊重學生決定   建議學生再多考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  

老師 

意見 

 已與學生確認轉班群需求，並告知未來生涯規劃及選校選系注意事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主任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  

文件 
申請表     讀書計畫書     其他: 

審核結果 

(本欄為作業區不需填寫) 

允許轉班群至_________班    

不予轉班群 

註冊組 

 

             收件時間：              

教務主任 校長 

注意 1.收件截止時間： 年  月  日(  )中午 12點 30分前。 

     2.申請表與讀書計畫表應同時繳至教務註冊組，逾期與缺件恕不受理。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學年度轉班群讀書計畫表 

學號 
   申請日期 ______年_____月_______日 

班級  座號  姓名 
 

原就讀班群 A B C D 改選讀班群 A B C D 

轉班群動機 

 

 

 

 

 

 

 

 

轉班群後個

人讀書計畫 

 

 

 

 

 

 

 

 

 

未來生涯 

規劃 

 

 

 

 

 



附件三、特殊因素學生轉班群申請表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學年度特殊因素轉班群申請單 
班級 
座號      年     班     號 姓  名  

原就讀 

班群 

□ A班群  □ B班群 

□ C班群  □ D班群 

改選讀 

班群 

□ A班群  □ B班群 

□ C班群  □ D班群 

特殊因素 

 

 

 

申請家長 

 本人了解子女狀況，決定申請本人子女轉班群。 

 其他：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意見 
確認願意選擇轉班群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課諮 

老師 

意見 

 尊重學生決定   建議學生再多考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課諮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意見 
 尊重學生決定   建議學生再多考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老師 

意見 

 已與學生確認轉班群需求，並告知未來生涯規劃及選校選系注意事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主任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文件 

如輔導資料、就醫證明等 

審核結果 

(本欄為作業區不需填寫) 
 

新班級導師意見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 輔導老師 註冊組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校   長 

      

說明: 
1. 就學期間，若因學生特殊因素或確有嚴重適應不良者，由家長或監護人主動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轉班群申

請並檢附相關文件(如輔導資料、就醫證明等)。 

2. 申請學生須經高中輔導中心進行輔導。 

3. 召開「特殊因素學生申請轉班群輔導會議」議決之，校長為召集人，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高

中輔導老師、導師、家長代表參加。 


